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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图学字〔2017〕3 号 

 

关于收缴 201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 

会员会费的通知 
 

各分支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图书馆学（协）会，各图书

馆，各企、事业单位： 

按照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

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„2014‟166 号）精神，经社会团体登

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，应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

工作成本等因素，合理制定会费标准，向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收

取会费，并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该社会团体宗旨开

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。 

2015 年 4 月 9 日，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第九次全国会员代

表大会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《中国图书馆学

会会员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，见附件）。

2017 年,中国图书馆学会将继续在学术交流、科普阅读和行业服

务等多个方面开展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的主题论坛、学术会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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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培训等学术活动。会员会费是学会得以持续为会员提供服务

和开展活动的重要经费来源。按照《中国图书馆学会章程》和《办

法》，现开始收缴 201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,具体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费标准 

《办法》规定，单位会员缴纳会费之后，本单位所有符合个

人会员条件的工作人员均可自愿申请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个人

会员，并免交个人会员会费。同时，根据各省、市、县各类图书

馆人员编制的数量适当调整了单位会员会费的标准，将普通单位

会员会费分成 3档分级收取。《办法》还增加了省级图书馆学会

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会单位会员的权限，希望借此进一步调动省级

图书馆学会发展单位会员的积极性，从而拓宽吸纳单位会员的渠

道。 

依据《办法》，单位会员会费原则上按届收取（4 年/届，

2015 年-2018 年），个人会员会费按年收取。具体收费标准如下： 

序号 类别 会员类型 会费金额 

1 
事业单位

会员 

常务理事单位 12000 元/届（2015 年-2018 年） 

理事单位 8000 元/届（2015 年-2018 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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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别 会员类型 会费金额 

普通事业单位 

人员编制在 30 人及以下：1000 元/2 年 

人员编制在 3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：2000 元

/2 年 

人员编制在 100 人及以上：3000 元/2 年 

注：本年度会员会费以 2017 年为起始年，

缴纳余下 2年（2017 年-2018 年）会费。 

企业单位

会员 
普通企业单位 

12000 元/2 年 

注：本年度会员会费以 2017 年为起始年，

缴纳余下 2年（2017 年-2018 年）会费。 

2 个人会员 
个人 

20 元/年 

注: 会员单位的个人可免交个人会费 

学生 5 元/年 

二、会员申请方式 

1. 对于未注册用户，请访问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，点击首

页右上方“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”，选择“新用

户注册”，根据用户类型选择“个人用户”或“机构用户”进行

注册。注册成功后， 请再次登录平台，在页面右上方点击“会

员申请”，进一步完善会员信息，初审通过后，缴纳会员会费。 

2. 对于会员资格已到期的已注册用户,请登陆“中国图书馆

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”,重新完成会员申请和会费缴纳流程。 

三、缴费方式 

1．个人会员申请和管理由各分支机构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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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市图书馆学（协）会归口负责，个人会员会费由各分支机构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图书馆学（协）会代为收取。 

2．单位会员会费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缴纳。请各单位

依照相关标准将会费汇入指定账户。汇款时，请备注正确的缴费

单位名称和会费字样（如：XXX图书馆会费）。学会在收到会费

后，将据此开具“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”，与单位会员

证书一并寄发。 

户  名：中国图书馆学会 

帐  号：01090303200120105049050 

开户行：北京银行魏公村支行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 石慧 

电  话：010-88545563 

邮  箱：shih@nlc.cn 

 

附件：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

 

 

中国图书馆学会 

2017 年 1 月 12 日 

mailto:shih@nlc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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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
（2015 年 4 月 9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，会费是学会活动经费来源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根据民政部和中国科协相关规定，并结合本会实际，

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会费标准制定机构 

中国图书馆学会会费标准的制定或修改须经全国会员代表

大会表决，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 

二、会费标准 

（一）个人会员 

1．普通会员：20 元/年 

2．学生会员：5元/年 

（二）单位会员 

1．事业单位会员 

①普通单位： 

人员编制在 30 人及以下的：500 元/年 

人员编制在 3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的：1000 元/年 

人员编制在 100 人及以上的：1500 元/年 

②理事单位：2000 元/年 

③常务理事单位：3000 元/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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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企业单位会员 

①普通单位：6000 元/年 

②理事单位：10000 元/年 

（注：理事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即理事、常务理事所在单位，

政府部门及特殊情况除外。单位会员会费原则上按届缴纳，每届

4 年。） 

三、会费收缴办法 

（一）个人会员会费 

1．中国图书馆学会可委托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代为收缴个

人会员会费。 

2．分支机构负责收缴系统内北京地区个人会员会费，省级

学会负责收缴所辖地区个人会员会费。单位会员缴纳单位会费

后，本单位所有符合个人会员条件的工作人员均可自愿申请成为

中国图书馆学会个人会员，并免交个人会员会费。 

3．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将所收会费的 50%作为会员管理和

信息维护费用。 

4．个人会员会费可逐年缴纳，也可按届缴纳，但同一分支

机构或省级学会收缴会费年限应当统一。 

（二）单位会员会费 

1．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、常务理事单位会员和直接发展的

企、事业单位会员会费直接向中国图书馆学会缴纳。 

2．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发展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普通事业单

位会员需提前向发展单位发送会费通知，并提前向中国图书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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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提供发展单位名单。会费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收缴，会费的 50%

作为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会员管理和信息维护费用。 

四、会费用途 

会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。 

五、会费使用的监督管理 

（一）中国图书馆学会收到会费后，即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

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。 

（二）中国图书馆学会财务转账中设定会费收支账目，按照

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办法，对会费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中国图书馆学会每年社团年检时，向民政部报告会费

收支情况；分支机构每年向中国图书馆学会提交会费使用情况报

告。 

（四）每年的会费收入、支出情况向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报

告，在换届时接受审计，并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，接受会员代表

大会的审查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会费标准同时废止。 

七、本办法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 

 


